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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GZR102注射液Ⅰ期临床试验完成首例受试者给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甘李药业” ）自主研发的GZR102注射

液正在中国开展Ⅰ期临床试验，于近日成功完成首例受试者给药。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GZR102注射液的基本情况

GZR102注射液是一种基础胰岛素/GLP-1RA固定比例复方周制剂，由胰岛素周制剂

GZR4和GLP-1RA博凡格鲁肽以固定比例组成。 作为每周一次皮下注射制剂，GZR102注

射液通过创新配方将两种药物成分的协同作用最大化。 GLP?1RA与胰岛素联合治疗可弥

补T2DM多种病理生理缺陷，在增强降糖效果的同时减少每日胰岛素用量，减少低血糖和

体重增加等不良反应，有望为糖尿病患者提供一种有效、安全、简便的联合治疗优选方案。

目前，GZR102的全球开发已进入I期临床阶段。

二、GZR102注射液的研发情况及进展

该产品于2025年4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 《药品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通知书编号为：2025LP01132）。

本次研究是一项随机、双盲、交叉的I期临床研究，旨在比较GZR102注射液单次给药与

GZR4注射液、GZR18（博凡格鲁肽）注射液分别单次给药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

特征和药效动力学特征。

目前国内外临床实践指南均在推荐基础胰岛素联合GLP-1RA治疗。 与单组分相比，

GZR102有望更好地降低糖化血红蛋白（HbA1c），与基础胰岛素相比具有更好的体重控

制优势，并有望减少低血糖风险。 目前已上市的基础胰岛素/GLP-1RA固定比例复方制剂

均为日制剂，患者需每日注射。 作为唯一一款在研的国产基础胰岛素/GLP-1RA固定比例

复方周制剂，GZR102注射液预期可以在达到良好安全性与有效性的同时，减少注射频率，

进一步改善患者的用药依从性，提高2型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 经查询，目前国内外尚无

同类周制剂药物获批上市。

截至2025年3月31日， 甘李药业在GZR102注射液项目中累计投入研发费用1,824.81

万元人民币。

三、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

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公司将按

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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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解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宜昌药业股

份” ）持有本公司股份545,023,3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08%；截至本次股份解质押完成

后，宜昌药业股份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511,5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93.85%。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深圳东阳光实业” ）累计质押股数数量为561,798,054股，占其持股数量的90.96%；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数数量为1,204,388,597股， 占合计持股数量比例为

75.84%。

一、本次股份解质押基本情况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之一致

行动人宜昌药业股份的通知， 获悉其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无限售流通股进行了解质押，具

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押股数 10,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8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33%

解质押时间 2025年5月15日

持股数量 545,023,350股

持股比例 18.08%

剩余被质押股数 511,50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数占其所持有股份比例 93.85%

剩余被质押股数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6.97%

宜昌药业股份本次解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 未来如有变动，宜昌药业股份将

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东阳光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深圳市东阳

光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617,650,

241

20.49 561,798,054 561,798,054 90.96 18.64 0 0 0 0

宜昌东阳光

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545,023,

350

18.08 521,500,000 511,500,000 93.85 16.97 0 0 0 0

苏州丰禾盈

晖企业管理

合 伙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150,693,

800

5.00 0 0 0.00 0.00 0 0 0 0

乳源阳之光

铝业发展有

限公司

128,058,

819

4.25 61,090,543 61,090,543 47.71 2.03 0 0 0 0

乳源瑶族自

治县东阳光

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91,049,160 3.02 70,000,000 70,000,000 76.88 2.32 0 0 0 0

深圳纽富斯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纽

富斯雪宝 3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55,605,000 1.84 0 0 0.00 0.00 0 0 0 0

合计

1,588,080,

370

52.69

1,214,388,

597

1,204,388,

597

75.84 39.96 0 0 0 0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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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观山洞街道高斯贝尔产业园2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宋亚楠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6人， 代表股份46,729,14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956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45,707,9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45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6人，代表股份1,021,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0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3人， 代表股份3,275,5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9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2,254,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8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6人，代表股份1,021,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0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

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提案：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713,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3％；反对10,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弃权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6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29％；反对10,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84％；弃权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8％。

表决结果：通过。

2、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712,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1％；反对11,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8％；弃权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24％；反对11,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89％；弃权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8％。

表决结果：通过。

3、《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712,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1％；反对11,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8％；弃权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24％；反对11,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89％；弃权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8％。

表决结果：通过。

4、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710,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6％；反对11,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0％；弃权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30％；反对1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19％；弃权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1％。

表决结果：通过。

5、《2024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710,3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8％；反对11,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8％；弃权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60％；反对11,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89％；弃权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1％。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701,3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05％；反对16,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5％；弃权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4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13％；反对16,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15％；弃权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2％。

表决结果：通过。

7、 关于公司监事的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701,3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05％；反对16,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5％；弃权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4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13％；反对16,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15％；弃权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2％。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26,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97％；反对11,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1％；弃权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60％；反对11,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89％；弃权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1％。

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9、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708,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3％；反对11,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3％；弃权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19％；反对11,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02％；弃权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78％。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中明 龙斌

3、结论性意见：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简称：康恩贝 证券代码：600572� � � � � � � � � � � �公告编号：临2025-025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5月23日

2、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了2025-023号《关于召开公

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现发布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5月23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568号康恩贝中心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5月23日

至2025年5月2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

2 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

3 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

5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和摘要 √

6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7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8.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8.01

2025年度公司与关联方英特集团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0,300

万元（不含税）

√

8.02

2025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康恩贝集团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人民18,688万元

（不含税）

√

9 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10 关于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

11 关于公司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议案 √

12 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13 关于公司调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

14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

（一）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第1-13项议案已获公司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第14议案已获公司十一届董事会第六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事项参见2025年4月3日和4月25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二）特别决议议案：13

（三）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14

（四）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8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对8.01项议案，关联股东浙江省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对8.02项议案，关联股东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胡季强、浙江元中和生物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五）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及时投票，公司拟使

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 ）提供的股东大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

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大会

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

用户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

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

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

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572 康恩贝 2025/5/16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拟出席现场会议的法人股东代理人凭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及其身份证复印件、证券帐户卡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二）拟出席现场会议的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三）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四）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五）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1、地址：浙江省杭州市高新经济开发区滨江经济园滨康路568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联系人：陈芳、王洁

3、电话：0571-87774828，87774827

4、邮箱：chenf@conbapharm.com、wangjie@conbapharm.com

5、传真：0571－87774722

6、邮政编码：310052

（六）登记时间：2025年5月19日-5月22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6：00

六、其他事项

（一）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二）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重大突发事件而影响到正常投票，后续进程则按照当日通知

或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进行。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授权委托书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5月23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联股东回

避表决

1 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2 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3 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4 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5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和摘要

6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7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8.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8.01

2025年度公司与关联方英特集团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100,300万元（不含税）

8.02

2025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康恩贝集团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合计人民18,688万元（不含税）

9 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11 关于公司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议案

12 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13 关于公司调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14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002384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2025-033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情况

1、本次会议召集情况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会议” ）于2025

年4月25日发出通知。

2、本次会议召开情况

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

16日下午14:00开始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袁永刚主持。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65人，代表股份666,334,2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9.263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484,918,7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8.5738%。 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858人，代表股份181,415,5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0.689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58人， 代表股份181,415,55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0.689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0%。 通过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58人，代表股份181,415,5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0.6899%。

2、公司董监高均出席本次股东会。

3、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委派司慧律师、张亘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情况

1.00�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1,514,0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2766%；反对291,193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37%；弃权4,529,0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67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6,595,3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3430%；反对291,193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605%；弃权4,529,0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4965%。

2.00�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5,868,4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301%；反对296,693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45%；弃权16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2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949,7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432%；反对296,693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635%；弃权16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932%。

3.00� 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5,865,6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297%；反对284,293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27%；弃权18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2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946,9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417%；反对284,293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567%；弃权18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016%。

4.00� 2024年度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5,810,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214%；反对337,66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507%；弃权18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2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891,6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112%；反对337,66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861%；弃权18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026%。

5.00�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5,878,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316%；反对238,87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358%；弃权21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3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959,6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487%；反对238,87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317%；弃权21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196%。

6.00�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940,3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1400%；反对12,210,62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8325%； 弃权183,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2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021,6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3.1682%；反对12,210,62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6.7307%；弃权18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

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010%。

7.00�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123,6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2.7499%；反对30,781,609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6.9672%；弃权51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8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120,6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2.7496%；反对30,781,60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6.9675%；弃权51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

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829%。

8.00�关于监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5,815,6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226%；反对405,67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609%；弃权10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899,9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158%；反对405,67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236%；弃权10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606%。

9.00�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5,833,0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248%；反对317,293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76%；弃权18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2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914,3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237%；反对317,293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749%；弃权18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014%。

10.00�关于2025年度申请银行等金融机构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4,963,8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943%；反对1,287,749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933%；弃权8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045,1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2446%；反对1,287,74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7098%；弃权8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56%。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中，议案7-8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司慧、张亘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667�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威领股份 公告编号：2025一047

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注销14名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

期权数量共计2,375,000份， 占公司2022年度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总数271万份的比例为

87.64%。

2、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股票期权注销事宜。

一、公司股票期权审批及实施情况

1.�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拟订了《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考核管理办法》，并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2.� 2022年8月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2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专项法律顾问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3.� 2022年8月1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

次激励计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专项法律顾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独立董事漆韦华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2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4.� 2022年8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

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5.� 2022年8月19日至2022年8月29日，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限内，公司监事会

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2022年9月2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2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修订后）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6.� 2022年9月5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

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7.� 2022年9月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

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专项法律顾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 2022年11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部分）首

次授予登记完成公告》；2022年11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

制性股票部分）首次授予登记完成公告》。本次激励计划合计向符合条件的 15�名激励对象授予271�万

份股票期权，登记完成时间为2022年10月31日；向符合条件的 49�名激励对象实际授予1209�万股限制

性股票，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 2022�年 11�月 4�日。

9.� 2023�年 8月 2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鉴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中首次激励对象中有 5�位激励对象因离职而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已离

职的激励对象进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专项法律顾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0.� 2023年9月14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于 2023�年 10月2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完成了股票期权注销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

11.� 2023年9月15日，自公司 2022�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之日起至公告披露日，已超过 12�个月，公司未明确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根据相关规定，

该部分预留权益已失效，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失效的

公告》。

12.� 2023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中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有 2�位激励对象因离职而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14�名

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C， 公司董事会同意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进行回购注销部分，同时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

核查意见，专项法律顾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3.2023�年11月15日，公司召开 2023�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于 2024�年 1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完成了股票期权注销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

14. � 2024年11月4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鉴于公司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行权期设定的业绩考核目标未完成，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行权期的行权条件未成就，公

司董事会同意对前述未完成业绩考核目标的限制性股票和期权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审议通过此议案，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专项法律顾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5、2024年11月20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16. � 2025年4月29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予以注销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进行注

销，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此议案，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专项法律顾问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二、关于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相关情况

2024年11月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北京大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北京大华审字[2024]00000519号审计报告，公司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行权

期设定的业绩考核目标未完成， 因此本次行权期的行权条件未成就。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及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

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等相关规定，公司拟注销30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525,000份（其中7人持有期权），注销7名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680,000份。

2025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予以注销的议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尚有 117万份股

票期权未行权。 根据《管理办法》及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规定的规定，公司决定对

该部分股票期权予以注销。

本次共注销股票期权 2,375,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98%。

三、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完成情况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于2025年5月15日完成上述股票期

权注销事宜。

四、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

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特此公告

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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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宏昌转债可能满足赎回条件的提

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价格自2025年4月30日至

2025年5月16日，已有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宏昌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19.64元/

股） 的130%（即25.53元/股）。 如后续公司股票收盘价格继续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预计将有可能触发“宏昌转债” 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

书》” ）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

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宏昌转债” 。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相关规定，并及时关

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转债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意浙江宏昌电器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057

号）同意注册，公司于2023年8月10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38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

面值100元， 发行总额38,000.00万元，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7,416.13万元。 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8月16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验，并出具的“天健验〔2023〕433号”《验

资报告》。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人、专户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

监管协议。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8月30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宏昌转债” ，债券代码“123218” 。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 （2023年8月16日，T+4日）起

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 即2024年2月19日至2029年8

月9日（因遇法定节假日原定转股开始日2024年2月16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即2024

年2月19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4年3月11日，公司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

提议向下修正宏昌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宏昌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规定及公

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决定将“宏昌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

28.00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3月12日起生效。

2024年4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

修正“宏昌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宏昌转债” 转股价

格，且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次一交易日起未来六个月内（即自2024年4月12日至2024年

10月11日），如再次触发“宏昌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自

2024年10月14日起算，若再次触发 “宏昌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

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宏昌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

2024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 以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中的总股本80,008,802股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

份945,000股后的股份数79,063,80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元人民

币（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约47,438,281.2元（含税），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4股，合计转增约31,625,520股。“宏昌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19.64元/股，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20日生效。

2025年4月21日，公司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1,200,000.00股后的112,766,394.00股为基数， 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合计派发现金红利约11,276,639.4元（含税）。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

“宏昌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19.5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19日生效。

二、“宏昌转债” 有条件赎回条款可能成就的情况

（一）《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 公司有权决

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①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

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被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

额；

i：指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首个付息日前，指从计息起始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

天数（算头不算尾）；首个付息日后，指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

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赎回期与转股期相同，即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起至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可能成就的情况

自2025年4月30日至2025年5月16日，公司已有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宏昌

转债”当期转股价格（19.64元/股）的130%（即25.53元/股）。 如后续公司股票收盘价格继

续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预计将有可能触发“宏昌转债” 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 “《募集说明书》” ）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

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宏昌转债” 。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 《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 等相关规定以及

《募集说明书》的有关约定，于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 当日召开董事会审议是否赎回“宏

昌转债”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债的相关规定，并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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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宏昌转债恢复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3218� �债券简称：宏昌转债

2、暂停转股期限：2025年5月12日至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3、恢复转股日期：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根据《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等相关规定，经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可转债自2025年5月12日起至本次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暂停转股，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恢复转股。 具体内容详见于

公司于巨潮咨询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相关规定，“宏昌转债” 将于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25

年5月19日起恢复转股。 敬请“宏昌转债”债券持有人留意。

特此公告。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